高雄市107年左營高級中學等6所學校護理師聯合甄選
複試-「資訊能力實作」應試注意事項
經107.1.22 高雄市107年左營高級中學等6所學校護理師聯合甄選委員會決議通過
1、 請依抽籤編號於指定電腦前就座，並將複試甄選證及國民身分證(或附有相片之駕照、全民健康保險卡)置於監試人員指定位置。
2、 資訊能力實作輸入法以微軟新倉頡、微軟新注音為主，其他輸入法請自備合法授權之輸入法軟體(請於複試報到時提供證明，以供查驗)，自行安裝，並於8：15前完成安裝；如未能安裝完畢，暫不發給隨身碟，並不得要求延長考試時間。安裝過程如有問題，請舉手告知監試人員協助。

3、 8:15前應將所帶書籍文件等非考試必需用品放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場所。

4、 應考人員全部就座完畢後，由監試人員核對抽籤編號，並將隨身碟依抽籤編號發給應考人，應考人員應確認隨身碟之抽籤編號是否相符。

5、 考試開始鈴響後8:20不得入場，考試開始後45分鐘內不得離場，考試開始後45分鐘至終場前，應考人員如欲離開考場時，應交回隨身碟、試題後，始得離開試場。
6、 考試開始鈴響前，應考人員不得將隨身碟插入電腦操作；考試開始鈴響後，如發現隨身碟有問題，請應考人員舉手告知試務人員立即更換。應考人員座位有誤，如立即聲明，而考試開始未逾10分鐘者，可准予改正。
7、 請隨時將答案存入隨身碟，考試結束鈴聲響畢螢幕將切換為廣播模式，請在考試結束鈴響前存檔完畢並退出隨身碟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將答案存入他處或未存入本考試發給的隨身碟，本科不予計分。
8、 考試結束鈴聲響畢，考生應停止作答並退出隨身碟置於桌面，待監試人員收齊隨身碟、試題後，遵照監試人員指示離開考場。

9、 試題發出後，如遇斷電，火災、空襲、傳染病或其他重大事故、天然災害，致停止考試時，試卷應立即全部收回，其考試時間不足二分之一者，該科目不予計分；已超過二分之一，該科目不再另行擇期舉行考試，其成績計算由聯合甄選委員會處理。
10、 違反應考相關規定者，扣該科成績5-20分：

(1) 未宣布考試開始前，將隨身碟插入電腦使用。

(2) 行動電話及各種電子通訊儀器未關機，並於考試期間發出聲響。

(3) 行動電話及各種電子通訊儀器隨身攜帶，或置於抽屜、桌椅或座位旁。

(4) 將隨身碟或試題攜出考場。

(5) 鈴聲響結束後，未停止電腦操作。

(6) 其他疑似舞弊情事者。

11、 本應試科目（Excel、Word等，作業系統：Windows 10，環境設定：Office2010，輸入以微軟新倉頡、微軟新注音為主）：可自備合法授權之輸入法軟體(請於複試報到時提供證明，以供查驗)，除輸入法外禁止安裝其他軟體，一經發現取消應試資格。
